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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DB/T 1558-2014《冰雪游乐区安全防护规范》，与DB/T 1558-2014相比，除结构调整和

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将标准名称《冰雪游乐区安全防护规范》修改为《冰雪景观景区安全防护管理规范》 

—— 更改了“范围”的有关内容（见第 1章,2014年版的第 1章） 

—— 删除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JGJ 247（见 2014年版的第 2章） 

——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GB 51202、DB23/T 1766、DB23/T 2105(见第 2章) 

—— 更改了“冰雪景观”的定义（见 3.1,2014 年版的 3.1） 

—— 增加了“冰雪景观景区”的定义（见 3.2） 

—— 更改了“冰雪游乐项目”的定义（见 3.3,2014 年版的 3.2） 

—— 更改了“基本要求”的有关内容（见 4.1、4.3,2014年版的 4.1、4.3） 

—— 增加了“一般要求”的有关内容（见 5.1.1、5.1.8） 

—— 更改了“一般要求”的有关内容（见 5.1.2、5.1.7,2014年版的 5.1.1、5.1.6） 

—— 更改了“道路”的有关内容（见 5.2.1、5.2.3、5.2.5,2014年版的 5.2.1、5.2.3、5.2.5） 

—— 增加了“道路”的有关内容（见 5.2.7） 

—— 增加了“观光车”的有关内容（见 5.3.1） 

—— 更改了“观光车”的有关内容（见 5.3.2、5.3.3,2014年版的 5.3.1、5.3.2） 

—— 更改了“其它要求”的有关内容（见 5.4.1、5.4.2、5.4.3、5.4.4、5.4.7,2014年版的 5.4.1、

5.4.2、5.4.3、5.4.4、5.4.7） 

—— 更改了“防滑措施”的有关内容（见 6.1、6.3,2014年版的 6.1、6.3） 

—— 更改了“冰雪景观安全防护措施”的有关内容（见 7.1、7.2、7.3、7.4、7.5、7.8,2014年

版的 7.1、7.2、7.3、7.4、7.5、7.8） 

—— 更改了“节庆活动的安全要求”的有关内容（见 8.6、8.8,2014年版的 8.6、8.8） 

—— 更改了“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的有关内容（见 9.1、9.2,2014年版的 9.1、9.2）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文件起草单位:哈尔滨市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赵玉明、张劲男、张志君。 

本文件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DB/T 155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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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景观景区安全防护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冰雪景观景区安全防护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防滑措施、

冰雪景观安全防护措施、节庆活动的安全要求、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 

本文件适用于冰雪景观景区内的安全防护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51202-2016 冰雪景观建筑技术标准 

JGJ 46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DB23/T 1766-2016 冰雪景观建筑施工安全技术规程 

DB23/T 2105-2018 冰雪景观景区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冰雪景观 

以冰、雪为原料建造的或自然形成的具有冰雪艺术特色，供人观赏、体验或活动的冰雪建筑以及冰

雪形态，如冰雕、雪雕等冰雪艺术景观和冰雪游乐活动场地及设施。 

3.2  

冰雪景观景区 

以冰雪景观为主要服务设施，以满足人们观赏冰雪景观及进行冰雪娱乐活动为主要功能，并提供相

应旅游服务的管理区。该管理区应有统一的经营管理机构和明确的地域范围。本标准中的景区均为冰雪

景观景区。 

3.3  

冰雪游乐项目 

在冰雪景区内设置的或自然形成的以冰雪为载体或媒介的游乐性设施和活动。 

4 基本要求 

4.1 冰雪景观景区安全应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专人负责。 

4.2 应配备全面、有效的安全防护设施，保证游客安全。 

4.3 冰雪景观、游乐区设施应确保安全性、稳定性、牢固性，兼顾功能性和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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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 

5.1 一般要求 

5.1.1 景区入口及主要景点应设置景区平面示意图、导引图，并明示主要出入口。 

5.1.2 可进入式大型冰雪建筑物应有醒目的入口、出口标志。 

5.1.3 危险地段警示标志醒目，防护设施齐备、有效，并设专人看守。 

5.1.4 安全标志应符合 GB 2894的规定，发现有变形、破损或变色的，应及时整修或更换。 

5.1.5 应设立观赏、游玩的安全须知或注意提示。 

5.1.6 冰（雪）屋电气安全应符合 JGJ 46的相关要求。 

5.1.7 类冰雪景观或冰雪建筑的建设应符合 GB 51202-2016、 DB23/T 1766-2016的相关要求。 

5.1.8 景区内冰雪游乐项目场地设施、设备应符合 DB23/T 2105-2018中 6.3和 6.4的相关要求。 

5.2 道路 

5.2.1 景区道路应保持平整、畅通，应具有防滑措施。 

5.2.2 主干道、坡道、道路转弯处冰雪应随下随清，游园道路、各景点游路、各区域木质栈桥、观景

平台处冰雪应及时清理。 

5.2.3 景区内禁止使用融雪剂，必要时可使用细沙防滑。 

5.2.4 道路上井口、井盖的安装等应符合规范，必要时可对井盖采用防滑措施。 

5.2.5 景区内应设有安全疏散通道和指示牌，并保证道路畅通。 

5.2.6 宜建设无障碍游览通道。 

5.2.7 有一级台阶或缓坡道路的应设提醒标识。 

5.3 观光车 

5.3.1 观光车应经相关部门检验合格方可使用。 

5.3.2 观光车宜采用防风寒的封闭车体，车内应配有保暖座垫等保暖设施。 

5.3.3 观光车应按规定路线和限定速度安全行驶，严禁超载、超速行驶。 

5.3.4 观光车驾驶员必须经过培训, 持有特种车辆驾驶证方可上岗。 

5.4 其它要求 

5.4.1 在景区景观内进行维护作业时，应设置醒目的警示牌及隔离线，并有专职安全员负责疏导游客

及监督施工安全。 

5.4.2 接待游客不应超过景区安全接待人数限量，应急救援预案和技术措施完善，当突发安全事件发

生时应有急救措施。 

5.4.3 冰雪景观供电线路的架设、敷设应符合用电安全要求。 

5.4.4 景区内应设流动巡查人员，游客一旦出现意外，应能及时得到救助。 

5.4.5 对容易造成人员滑倒、碰撞、拥堵的区域，应采取防范措施和设立醒目的警示标识。 

5.4.6 使用明火、电、气的场所应有严格的安全措施。 

5.4.7 及时排除危害游客安全的隐患。 

6 防滑措施 

6.1 游客服务中心应提供防滑鞋套、拐杖等的售卖或租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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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人流集中或交通量较大的冰、雪台阶及斜坡处应做防滑处理。（还是所有路段？） 

6.3 冰（雪）塑作品外围地表面应保持平整，和周围地面平缓相接，无凹凸不平，避免游客游览时不

慎跌倒和意外伤害的发生。 

7 冰雪景观安全防护措施 

7.1 冰雪景观建筑展出和运营期间，应根据风化、污染、破损程度采取相应措施进行维护。 

7.2 冰雪景观建筑砌体应设置监测点进行定时监测并做好记录，如出现问题应及时进行围挡、修补或

拆除。 

7.3 应进行冰雪砌体结构安全和用电设备安全的专项检查并记录，重点检查监测点的主要结构部位砌

体温度和变形状况，当环境温度出现异常变化时应加大检查频次。 

7.4 应进行冰雪景观建筑观感质量、各类防滑设施、安全防护措施、配电照明线路及配电箱和各类灯

具运行状况的日常巡回检查并记录。 

7.5 应配备专业人员定时、定期对高大景观、悬挑、拱形结构的冰雪景观建筑及自然冰场进行建筑结

构安全检查和安全评估并做好记录，同时根据安全评估意见采取加固和维护措施。 

7.6 冰、雪攀爬活动项目应设置安全保护装置，提供攀登辅助工具，并配备专人指导攀爬，顶部应设

安全维护设施、疏散平台和通道。 

7.7 合理设置安全员，将每件景观的看护工作落实到人，每天巡查，随时纠正游客损坏景观建筑的行

为。 

7.8 各景区游客中心及入口处设服务指南、游客须知，冰（雪）雕作品外围设安全线，禁止游客越线

欣赏、拍照作品，制止游客攀爬、倾斜倚靠等危险性行为，防止游客滑倒、磕碰，并提供公共咨询电话、

救助电话。 

8 节庆活动的安全要求 

8.1 大型活动举办前，应制定相应的安全应急预案，发生紧急情况时及时启动。 

8.2 游乐区或活动现场安全出、入口和安全通道应设明显标识，必要时在入口处设立安全疏导缓冲区。 

8.3 游客过多、产生拥挤时应设专人负责疏导，必要时限制游客流量。 

8.4 应配备应急广播、照明设备，并确保设备完好、功能有效。 

8.5 安全技术防范设备、设施，应与举办活动的规模、要求相适应。 

8.6 举办夜间游览、节庆活动，应增加危险地段的警示牌和巡视检查次数，增加照明设备，宜配置备

用电源。 

8.7 闭园前应及时做好清园和场地扫尾巡检工作。 

8.8 举办冰（雪）雕赛事时，应配有安全隔离设施，禁止游客入内，雕刻工具应妥善存放；游客参与

的项目，应对游客进行专人指导，避免锐器伤害。 

9 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 

9.1 冰雪景观景区应制定各类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根据各类预案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设施、器械和配

套物资。 

9.2 应组织相关人员定期进行安全演练，并对安全员进行相应的宣传和培训，提高应急处理能力。 

9.3 遇到突发安全事故时，应按照应急救援预案规定的程序开展救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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